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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规范与事实张力下的新闻客观性：

以批判诠释学及相关争论为视角

刘国强，涂骁睿

摘  要：本文从哲学诠释学与批判诠释学的争论出发，进一步探讨了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德里达以及

卢曼关于客观性与规范性问题的争论，并将诠释学的思想发展与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变迁结合起来，以充分

理解新闻客观性问题所涉及的理论向度。通过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对话，客观性表明自身为融规范性与批

判于一体的动态过程。基于后现代主义与卢曼系统论对客观性之争的延续，客观规范性的重要意义与困难被

进一步展示，并为理解作为事实与规范之张力的客观性提供新的视域。尽管一直伴随着怀疑与争论，但新闻

客观性总是在各种思想的复杂张力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从而成为“不死之神”。

关键词：诠释学；新闻客观性；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规范性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4）04-0131-12

客观性自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意义的转换，其意义不断在解释的普遍性与个体的特殊性、历

史的境遇性与超时间的客观性、语言的中介性与工具性等张力关系之间摇荡。通过近代主体性思

想的确立，无论是历史、科学学科，还是社会、政治领域都经历了客观性危机，并表现为两种方

式。第一种方式，将客观性的标准还原为可精确计算的自然科学式研究，导致人文领域的科学方

法论尝试及失败，人作为意义诠释主体的地位也彻底丧失；第二种方式，将一切客观的东西都视

为某种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根据这种观点，科学也无非是通过权力对世界的特定描述。这

两种观点分别体现现代的自然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二者虽然看似正相反对，但都采取了将客

观性还原到客体或主体，同时取消另一方的方式。它们在社会领域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自然主

义会导致人文领域的意义丧失，一切不可精确计算，但又构成人类社会的必要方面将被刻意排除；

后现代主义则陷入极端的建构主义，有取消沟通的任何共同标准的风险。

在这个客观性危机的背景下，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社会科学重新理解客观性并建立人文学科

规范性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笔者曾有前文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以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诠释

学试图在客观主义基础上建立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但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实符合论的困境，这

也使新闻客观性观念受到质疑［1］。其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转向哲学本

体论。他彻底打破了事实符合论观念下的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合理性，从而使新闻客观性由确定性

走向规范共识和话语的建构性，这一方面为新闻客观性在逼仄的空间中找到了容身之地，但另一

方面也开启了社会批判领域的新争议［2］。

在伽达默尔通过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学说回避自然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难困境的同时，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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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也接踵而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德里达与哈贝马斯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的

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的强调不可避免会导致解放与权威、盲从与批判之间的对立，而德里达通过解

构主义对伽达默尔的批判，则进一步走向极端化。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意识形态批判与规范

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在这样的张力中该如何定位新闻客观性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探析，并借鉴

卢曼的媒介系统论做进一步考察。本文认为，卢曼关于系统与环境之间差异的理论，说明意识形

态批判与诠释学的规范性具有内在统一性，而新闻客观性正是联结起批判与诠释的中间地带。

一、新闻客观性的视野：诠释学客观性还是意识形态批判？

（一） 哈贝马斯的批评与诠释学的界限

哈贝马斯于 1967 年在 《哲学评论》 杂志副刊发表长文 《社会科学的逻辑》，对伽达默尔诠释学

进行了梳理与批判。他的批评一开始就放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论、社会学与历史的关系

以及语言学导向的阐释社会学的界限这三个问题的背景中，这也显示了他从 《认识与兴趣》 的整

合性人类学认识论向 《交往行为理论》 的过渡特征。通过理解这一过渡可以更好地看到，哈贝马

斯的媒介观是如何演变的，从而为解决新闻客观性的疑难提供线索。

哈贝马斯的 《认识与兴趣》 试图重构现代科学实证主义世界图景的思想史，并为认识论在社

会科学中的地位进行辩护。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实证主义对世界的理解仅仅是人类理性兴趣的一

个环节，并且是通过技术控制自然与他者这一环节。除了技术控制的兴趣，理性还有实践兴趣与

解放的兴趣。这三种兴趣有着明确的优先性秩序：理性的解放性兴趣作为反思，引导着自然科学

的技术兴趣与诠释学的实践兴趣，后者如果缺乏反思甚至达不到方法论的自觉［3］（P243-244）。因此，

哈贝马斯对现代实证主义与诠释学形成史的重构同时也是对它们自我误解之根源的厘清。

哈贝马斯沿此路径进一步发展其批判思想。首先，无论是诠释学还是实证主义都被视为片面

的学科，这一预设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二分的对立应当附属于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其次，哈贝

马斯对认识论的强调与方法论问题内在一致，这关涉到社会批判理论的有效性界限。二人分歧的

关键，在于“反思”与“方法”这两个概念，这导致他们对客观性的理解各异，而诠释学的界限

也在这一分歧中显露。

伽达默尔批评近代以来人文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取向，认为诠释学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存在

论，一切能够被理解的都是通过语言被给出。语言不是人类的工具或媒介，而是在存在论上优先

于人并使人得以成为人的东西。由于人对世界的理解总是发生在一个预先被给予的视域中，因此

任何理解总是伴随着不可消除的前见 （Vor-Meinungen），后者是来自传统的历史性积淀。启蒙思

想试图彻底解放人类理性主体性，把一切权威当成前见进行批判，然而启蒙思想认为前见不应当

存在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前见［4］（P276-281），试图摆脱一切前见就会陷入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基于

此，伽达默尔对前见的合理性予以肯定。正是通过接纳来自传统的意义视域，人们才能够更好地

理解当下世界；同样，当下的意义也只有经历一段时间间距后才能通过视域融合凸显自身。

哈贝马斯对此提出批评：一旦伽达默尔将传统前见在存在论层面绝对化，他也就将诠释学经

验与反思方法完全对立，造成诠释学本身不再有一种可控的方法论［5］（P167），这导致任何理解总是

预设了传统的有效性，当下与过去的视域融合总是预设了过去的有效性，因为当下对过去的批判

本身源自过去的意义境域［5］（P168）。这样，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最终将导致语言的绝对化与社会批判

性的丧失。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非语言性的建制，语言存在论割裂了诠释学的理解与其他

社会领域，从而陷入传统观念论的险境：“一门将语言物化为生活形式与传统之主体的理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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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将自身与观念论的预设联系在一起，也即被语言性表述的意识决定了生活实践的物质存

在。”［6］（P54） 语言仅仅是社会客观关联整体中的一个环节，社会暴力的内在压迫与技术对自然的强

制性改造同样会改变我们用来阐释世界的语法规则，并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语言，例如隐喻可以让

不平等的关系在沟通中表现得看似平等［6］（P54）。哈贝马斯对诠释学的批判由此指向诠释学自身界

限：语言意义的存在论地位恰恰限制了诠释学分析并批判现实社会诸领域的可能性，使其无法与

历史的现时性发生关系。诠释学诉诸传统来赢获的规范性便成为仅仅理论上的设想，对现实的规

范作用实际上已经丧失。

哈贝马斯对诠释学的批判，也体现在他同一时期关于媒介的看法上。通过重构公共领域的形

成与演变史，他认为报刊等新闻媒介逐渐商业化，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也日趋模糊，最终

导致公众领域的瓦解，而原本承载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传播媒介，也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

民意的工具［7］（P275、316）。不过哈贝马斯对此的揭示，本身就是内在的意识形态批判。

（二） 反思性批判与传统规范的悖论关系

伽达默尔认为将意义世界与实在世界对立是对诠释学的误解，诠释学的普遍性是指人们事后

（Nachträglich） 通过语言将经验带入开放，并非指一切皆还原为语言，甚至哈贝马斯也只有在语言

存在论的基础上才能有意义地谈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因为后者同样是通过语言和历史性的视域被

人理解［8］（P75、76）。

伽达默尔同样认为反思会对历史进行中介，传统前见通过反思才有被修正的可能性，他们的

分歧在于反思所具有的效力。伽达默尔批评哈贝马斯忽视了任何理解本身发生在一个不可能被现

时专题化的意义境域中，后者不可能为反思所通达［8］（P75）。这一批评是反讽性的，当哈贝马斯批判

他通过观念论的预设将语言绝对化时，他却认为哈贝马斯将继承自德国观念论的反思概念绝对化，

从而陷入悖论：任何反思都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历史处境，因此对被给予的前见加以批判的反思必

然依赖于另一前见，这一前见本身又可以成为反思进行批判的对象。这要么导致不断否定前见的

无穷后退，要么直接认定一个没有根据的立场，而这两种思路都会导向独断论。

他们争论的关键在于，反思与传统前见间的张力究竟如何维持。实际上，他们的共识大于分

歧［9］［10］（P204-214）。传统的规范性与当下的反思性批判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传统本身就蕴含了

批判的可能性，人们既可以通过传统对当下的不公正进行反思，也能够在当下一定程度地批判传

统，而这一批评总是已经回溯性地内在于传统本身中。这一看似悖论的关系，说明诠释学内在就

有着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反之亦然，批判本身也具有一个传统。而反思性意识形态批评如果走

向极端，将导致后现代式的自我取消，客观性也会荡然无存。哈贝马斯本人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承

认自己低估了大众内在的抵制能力与批判潜能，他此时认为，抵制金钱和行政权力这些暴力的交

往行为，其社会整合力量植根于生活世界或“伦理”（Sittlichkeit），因此意识形态的批判之维也在

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是一致的。在 《交往行为理论》 中，传播媒介的批判功能内在于理性的沟通行

为中。

（三） 诠释学内的意识形态批判之维

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导向了对诠释学的深化，拓展了诠释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为了规

范性与批判的兼容，哈贝马斯发展的形式语用学构成了诠释学的实用主义转向，并构成自我、他

者与主体间性三个要素的扭结点。哈贝马斯认为，一切合理的沟通都要求对话者能达成普遍的共

识，但这依赖于理性交往的结构性要素作为基本前提。

哈贝马斯区分了四种人类行动类型，分别是目的 （策略性） 行动、规范调节行动、戏剧性行动

与交往行为［11］（P126-141）。目的行动指主体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决断，一旦行动主体出于功利

预期对手段与目的的效应进行计算，目的行动就转化为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效应行动［11］（P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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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调节行动通过社会成员的一致承认获得其有效性。社会规范与客观事实性世界有着本体论的区

别，即事实性与规范之分［11］（P132-135）。戏剧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情感或意愿等姿态将自己的形象表

现于社会之中，它包含了对他人的策略性影响与控制，涉及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及其社会规范之间

的张力。显然，三种行为的划分涉及客观物理世界与社会规范、主观意图与社会规范这两个关系，

它们对应于哈贝马斯在批判伽达默尔时提及的内在压迫与外部暴力这两种意识形态危险［8］（P54）。通

过社会规范与事实性的张力，人们能够通过对规范的承认批判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或压迫性的行为，

并力图达成普遍共识。

哈贝马斯预设了作为全面沟通之媒介的交往行为，它让言说者与听者作为行动者，共同在生

活世界中与客观世界、规范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联系，因此交往行为及其形式语用学一定程度

上构成了其他行动的基础［11］（P142、143）。哈贝马斯将语言视为普遍沟通的媒介，而交往行为作为渗透

一切社会领域的理解行为，既区分了语言和语言所关涉的社会事件，又构成不同行动在寻求共识

时进行社会批判的基础。从本体论诠释学到批判性诠释学的进展，因此可以看成客观性概念的深

化：客观性不仅是一种需要通过理解加以遵循的规范，还内在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要在社会行

动的过程中进行批判。批判的主旨在于达成更加普遍的共识，普遍性共识也是理解与批判的基础，

哈贝马斯设想的规范性就能够一定程度避免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规范间的矛盾。当下的互联网社

交媒介模式也反映了普遍沟通媒介的特征，它既蕴含了公共领域同时又是私人的表达，既有着批

判的可能性又承载了社会规范性：实时反映现场情况的短视频让操控舆论变得非常困难，但也造

成了通过主观拍摄方式刻意误导公众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沟通媒介的客观性仍面临着

一些困难，这也构成新闻工作者理解新闻客观性的挑战。

（四） 批判性诠释学视野内的新闻客观性问题

围绕着新闻客观性的争论始终在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建构主义与符合论的对立中打转，这

些对立的根源在于规范和意识形态的模棱两可关系。在新闻业中，客观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社

会与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直到 1928 年才被正式提出，这种对待事实的态度与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

义的科学方法不可分离［12］（P973、974）。而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符合论客观性就已经在各个学科领

域的反思中被揭示为一个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幻象，其自身便是特定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符合论也逐渐为融贯论与实用主义语用学所取代。美国新闻界也在 20 世

纪 40 年代开始批判基于事实的客观性，并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在于阐释他们所报道的事实［13］（P2）。

由于社会由不同领域构成，而各个领域——例如数学与历史学——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客观性标准，

新闻从业者在谈论一种客观性理想时，便首先需要反思自己持有的客观性概念是否适用于新闻传

播领域，以及新闻传播领域的客观性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有着怎样的特征［14］（P145、146）。虽然伽达

默尔与哈贝马斯在诠释学具有何种批判效力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但他们共同的前提是区分社会领

域，并避免将自然主义意识形态应用到非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站在批判性诠释学的视角，新闻

从业者将客观性视为自然给定的事实这一态度，实际上已经潜在具有目的行动与戏剧性行动这两

个维度。对新闻事件做报道，已经是对事件的视角性阐释，从而不可避免蕴含了新闻从业者对报

道效果与受众反应的预期，因此报道一个事实已经是目的行动。当一个事件被报道于社会领域，

即便新闻从业者的主观意图最初是呈现一个完全客观的事实，这一意图必然也会与事件在社会中

引发的实际效果有偏差，后者经过受众的不同理解与解释，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报道者最初的意图。

由于任何事件都是在主体间性的理解过程中才具有意义，那么任何事件都潜在具有各种甚至相互

对立的意义，这种意义盈余总已包含在了客观事件自身当中。这意味着戏剧性行动的维度始终渗

透在新闻客观性的每个方面：哪怕人们的意图是接受或传递一个完全客观的事实，这一事实也必

然嵌入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网络，其意义会在社会领域与媒介传播的信息互动中不断更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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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闻客观性从一开始就与新闻伦理紧密关联，也与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社会受众的交往关系

相互关联。

如果仅仅坚持规范的客观性，那么缺乏批判的规范本身会成为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可一旦

将意识形态批判引入规范当中，人们又要面临如何区分压迫性的意识形态与共识性规范的问题，

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批判的反思立场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需要进一步的批判。甚至，区

分意识形态与客观规范的立场本身来自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还是促进解放的社会规范？这一疑难根

植于新闻从业者自身的立场中，因为他们一开始面临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报道一个客观事

实”，而是这一事实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与这两者的互动造成的社会效应，这一与规范性相关的效应

才是衡量新闻客观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层面看，新闻事件的报道就是奥斯汀所说的“以言行

事”，只是新闻语言不仅表现在日常语言层面，而且在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规范领域中

起效。

对新闻客观性的意识形态批评首先指向权力所塑造的“主流”和“权威”的虚假性，这一质

疑也能够消减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学的有效性。班尼特指出：“试图做到平衡、客观的想法有一环弱

链，即在现实中，新闻媒体把权威与官员当作客观的代理人。如果民主能够完美运行、代表所有

公民，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合理的、有效的标准。然而，如果存在政治倾向性，导致官员言行

失真，那么，让权威成为界定新闻的主角就会直接给新闻造成一般或特定的偏见。”［15］这暴露出新

闻客观性在实际运用中并不具有其应当具有的批判社会不公的功能。主体间的沟通往往会在竞争

关系中转变为塑造虚假客观公众形象的策略性博弈，本应作为共识之实施的规范反而转化为谋取

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工具，规范内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就此颠倒为以客观规范的名义为意识形态正

名。这构成了对哈贝马斯批判性深度诠释学的严峻挑战，因为它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已经被动摇：

如果理性的共识与普遍性仅仅是一个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托词，那么交往过程中的每个个体便仅仅

基于一厢情愿的普遍性前提；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启蒙的前提不仅脆弱，而且可能成为意识形态

的工具，理性交往本身便很难成为现实，甚至会加强一切规范只是意识形态的印象。如果新闻客

观性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便与新闻如何排挤、边缘化主观性内容，以及如何造

成了新闻报道中的等级制度和盲点共存［16］（P58）。

一旦这种意识形态偏见不能从理论上进行反驳，替代客观性概念的“公正”“平衡”等规范性

概念在实践上便毫无用武之地。“客观性及其各要素，诸如公正和平衡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它们的

意义和应用经常在相互竞争的社会利益集团中商议争辩。客观性体制的组成部分成了争夺意义和

象征性权力的战场。”［16］（P59）而正是借助这一套客观性修辞，权力运行得以合法化。值得注意的是，

哈贝马斯正是运用修辞可能产生的虚假性批评伽达默尔，但他本人提供的交往行为方案却在理想

性方面与伽达默尔有着类似的问题，即总已预设了普遍沟通的基础或“善的意志”。然而在现实层

面，“践行独立、客观等准则的新闻职业行为，也会成为官方立场得到青睐的温床……新闻的职业

标准把一种扭曲的政治图景引入新闻，而且将这种图景合法化为一种广泛、真实的存在”［15］（P233）。

这样一来，客观性体制反而变成掩盖各种具体的媒介内容纷争的政治烟幕［16］（P60）。新闻实现其意

识形态作用，不是因为违背了客观性准则，恰恰是通过这些准则，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立者、

公正的观察者和 （或） 代表民众向掌权者说话的角色［16］（P102）。

对新闻客观性的中立姿态的各种质疑，意味着新闻客观性只能在社会规范与意识形态批判的

语境中才有意义。新闻工作者当下对客观性的理解，已经不能再基于 20 世纪一度流行的自然主义

科学观，也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的范式，而是直接关系到新闻工作者如何在社会领域中定位自

己的职责，如何通过事件进行行动。换言之，新闻工作者始终需要以自反性的态度审视自己所处

理的新闻事件：在新闻事件的选择、报道的视角与受众的效应这几个环节，新闻工作者都已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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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和社会的互动，并需要通过社会所反馈的信息重新理解新闻事件，因为新闻事件的意义在报

道后已经与新闻工作者最初的理解产生了相当的偏差。面对这一偏差，不意味着新闻的客观性被

扭曲，恰恰相反，受众反馈的意义与社会中的效应恰恰构成了客观性自身的环节，并构成了客观

性的批判维度。新闻从业者能够利用从事件的报道到社会的反馈之间的时间间距，修正最初报道

中对自身隐藏、现在被反馈揭示的意识形态偏见，或通过反馈促使社会规范的完善。这样一个报

道→受众反馈→重新理解/批判意识形态/完善社会规范的循环，便体现了新闻客观性自我诠释中

的批判性与规范性。这一动态的诠释学循环使新闻从业者保持对事件的不断介入与反思，从而能

在时间间距中重审自己之前的中立姿态蕴含了哪些意识形态偏见，在进一步的报道与行动中对其

加以修正，再与社会领域进行一次新的交互。这样不断循环的过程既能维持客观性的规范性理想

与中立姿态，又能在事件的时间性进程中参与到社会行动、反思之前的中立姿态，从而避免一种

虚假的中立立场，一定程度上消解新闻客观性所遭到的质疑与其内部的困境。

正是在新闻客观性的中立性问题上，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保守主义批判以镜像般的方式出

现在解构主义阵营，后者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闻客观性遭到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彻

底拒斥，这也是新闻客观性在当下的一大危机。

二、解构主义对新闻客观性的威胁

（一） 极端的批判与客观规范的失效

德里达对诠释学的批判，是对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所共有的一个前提的怀疑：要求理解与共

识的“善良意志”难道不是一种将一切他者纳入自我同一性中的权力？德里达认为看似客观的善

良意志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暴力，它借用客观性抹去一切差异性的声音［17］（P56、57）。联系到新闻领

域确实存在通过媒介塑造虚假的客观性，实际上却通过客观性的姿态获得商业或政治上的权力，

人们就有理由认同德里达的批判。

德里达的批判如果能对诠释学与批判理论造成实质上的威胁，其原因并不在于伽达默尔与哈

贝马斯忽视了处于文本与社会同一性中的差异，他们都认识到理解或交往行为是一个中介性的过

程。德里达的要点在于，只要差异已经进入同一性的中介运动中，理解的一致性或交往活动的共

识就总已经被预设，而这个预设恰恰阻碍了真正的批判与理解行动。无论是哲学诠释学的善良意

志还是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都试图用某种普遍性去代替虚假的意识形态，但理性处于何种地位，

能够对普遍性与虚假意识形态进行区分？理性是否像上文对新闻客观性现象描述的那样，本身也

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约瑟夫·西蒙评论道：“在德里达看来，想要达到一种共有理解的这种虚假的

‘善良意志’其实只是一个欺骗，最终是一个自我欺骗……经过解读，一种共同理解的前提变成了

一种使自己的个人理解占据上风的手段。”［18］（P165）从这个疑问出发，自然会引向一个非常激进的结

论：任何客观规范性都有成为虚假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而且这与寻求共识的意图本身有关，因为

任何意识形态都可以假借共识或普遍性的名义，在公众空间通过戏剧行为为自身策略性地获得权

力与利益；所以解构主义要颠覆的是理性前提本身，并不断对一致性诉求进行批判。

如果说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判是对诠释学的内在深化，那么德里达就质疑了二者共同的

理性前提是隐藏的专制性暴力。在德里达看来，以共识或普遍性为预设与出发点的思路不可避免

导向规范性的丧失，因为现实生活中让人们接受普遍共识的信念是困难的，而且并不具有规范的

强制性。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对诠释学在实践与社会批判方面的推进仍然偏向于理论上的

构想。

德里达的反对极端化了哈贝马斯对诠释学之批判。在伽达默尔那里通过传统与当下的视域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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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产生的客观规范性，经过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转化已经倾向于批判性的交往实践，能够针对

社会与技术的意识形态压迫进行批判。但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仅仅并列于另外三种人类行为，却

造成寻求共识的沟通本身缺乏实践意义上的现实性。德里达的解构实际上正是针对这一点，进而

将客观规范转变为无止境的批判本身，这在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中逐渐走向规范性的彻底失效与意

义的消解。

（二） 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

作为对客观规范单纯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在新闻客观性的讨论

中体现为无限制的建构主义。史蒂芬·沃德对新闻客观性的形成史研究说明，20 世纪 60 年代，学

术界对客观性的怀疑渗透到新闻学之中，以至于学者们甚至将客观性视为企业媒体的教条，所谓

的客观中立性只是掩盖记者政治主体身份的幌子，并加强了企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对别样声

音的压抑［19］。根据沃德的观点，人们反对客观性的主要理由在于它的非解释性与中性化特征，好

像记者就是反映世界的镜子或事实的被动记录者［19］（P19、20）。如果对照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与哈贝马

斯的批判理论，会发现二者虽然没有将解释与事实性彻底分离，也强调了解释本身具有的批判或

规范色彩，但作为解释或交往之条件的普遍性仍然是中性并缺乏规定的理想，故而无法面对后现

代式的怀疑主义。

随着现代媒介的迅猛发展，后现代主义不仅成为各个社会领域活跃的思潮，甚至成为许多行

业的肯定性特征，这意味着对客观规范的解构造成如此后果：如果一切客观规范都带有意识形态

的特征，混入了个人或团体策略性的私利企图，那么对规范的解构只是反向证明了任何规范仅仅

是建构的产物，而且建构并不依赖于某种客观规范，它只要造成“客观”的效果就行。对意识形

态的解构因此悖论性地颠倒为建构主义，这在传播媒介方面尤为明显。丹尼尔·布尔斯廷与尼可

拉斯·卢曼各自通过对电视的分析说明了媒介如何通过特定框架处理关于事件的图像，操控人们

对于世界的认知。媒介甚至能够在事件未发生的情况下做出图像，从而引导受众接收事件信息，

并在现实中产生实际效应［20］（P13、14）［21］（P55）。除了大众媒介对伪事件的生产，通过电视造成的节日

效果同样能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22］（P1、2）。如果说 20 世纪的媒介学者与社会学家仍对媒介建构抱有

警惕态度，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意义的建构仿佛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人们难以在互联网上

分辨事件的真实性，但互联网造成的实际效应又不可忽视，因此后现代要求的能指游戏在一定程

度上具象化，所有事件都随机关联在一起，人们已经习惯了对拜物教的批判，并因此反讽地将各

种事件视为意识形态加以解构。悖论之处在于，这恰恰建构了一种“一切皆是建构”的意识形态。

弗兰克认为，如果对话双方缺乏一致性的基础，那么就连冲突也不可能发生，因此一切差异

总已建立在同一之上［23］（P124）。这一看法在理论上看似乎没有问题，但考虑到误解、修辞同样也构

成传播及其效应，而且许多情况下沟通传递的不仅是语句的内容，还有传递行为本身 （例如视频

网站的弹幕、社交软件表明相互紧密关系的评论），那么诠释学对普遍性与共识基础的要求就已经

在现实层面遭到了动摇。互联网对信息的建构与传递恰恰依赖于传受主体的不对等性，以至于每

个浏览者或多或少都被动地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建构。如果人们已经接受了后现代对普遍性的消解，

那么意识形态不仅无法被批判，甚至每个人都会加速对意识形态的建构。

（三） 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的界限

后现代之所以要对一切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解构与批判，原因在于人们假设了一个可以完全

操控意识形态的主体，无论它是政府、商业团体还是某个个人，似乎只要消除掉这一压迫的主体，

意识形态就可以完全被共识性的交往取代。根据学者的研究，这方面极佳的案例便是意大利总理

贝卢斯科尼对媒体的操控，他通过掌控看似独立客观的传媒企业报道恶性恐怖案件，扭曲了犯罪

事件的真实比例与人们对它的看法，造成自己选票的增加［24］（P70-82）。但应予注意的是，在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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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论层面设定一个决定一切意识形态的权威，必然会造成元语言的悖论。后现代由于忽视这

一悖论，才陷入将意识形态批判本身绝对化为意识形态的陷阱。当代左派思想家齐泽克如此形容

当代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错误：“有人以为意识形态可能终结，这种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性的

观念。”［25］（P24）

后现代主义所忽视的元语言悖论在于，一个决定一切意识形态的绝对主体，与以彻底透明的

方式进行交流的理想性对话者一样，是将反思提升到绝对地位的观念论假设。在这个意义上，人

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德里达指责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实际上是操控他者的权力意志的化身。

当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以普遍共识或能达成相互透明的理想对话状态为预设时，他们实际上都假

设了一个脱离有限境域的元语言，它能够排除误读、歧义或各种干扰。然而现实的交往处境却恰

恰由各种误解、非理想性因素所构成，所以完满的对话状态或善良意志实际上与能够规定一切意

识形态的绝对压迫性主体有着一样的状态。这造成的悖谬后果便是，批判诠释学的后现代主义实

际上与诠释学具有一样的预设。以当下的互联网舆论为例，一旦认为一切舆论都被策略性控制，

那么一个超越了人的有限处境的绝对反思性的主体就被假设，似乎只要将其解构就能达到一个理

想性的、透明公开的交往处境。实际上后现代的解构力图达到的状态与它试图解构的对象就是一

个硬币的两面，本身就是一个被建构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理想的交往处境还是规定全部意识形态

的绝对主体，都取消了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不可磨灭的张力，陷入了反思的绝对主义中。在这个

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界限便是，如果将一切都视为被建构的意识形态，那么这一思想本

身也是被建构的意识形态，从而陷入自我取消：“这种普遍的怀疑使它的任何建构都成为一种反

讽，它自身的矛盾使任何现实得到呈现和建构前都已被它击打得粉身碎骨。”［26］（P20）事实与规范的

张力不仅是新闻客观性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构成了后者持续的生命力。

三、作为事实与规范之张力的新闻客观性

围绕上述争论，社会学家卢曼基以其复杂系统论也与哈贝马斯和解构主义进行了对话，这为

人们进一步理解客观性所蕴含的张力提供了新的视域。

他们的争论主要归结为三点：社会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主体间性与主体性的关系；规范性问

题。第一点涉及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在二者各自语境中的不同意义，第二点则是第一点的延伸，

处理个人主体的心理过程与社会系统的关系，这两点造成哈贝马斯与卢曼在客观规范性上的显著

区别。他们围绕三点展开争论的深层原因在于，卢曼怀疑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或商谈理性所预设

的诸如共识、诚意之类的条件是否可能在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中实现。哈贝马斯则批评卢曼对社

会系统的描述缺乏规范性，混淆了事实性与规范性，而且将意义归结为社会系统的运算将导致技

术官僚对个体的控制，主体间性的解放因素被彻底忽略。对这三点争议的分析能够为理解新闻客

观性与意识形态批判间的内在张力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第一，社会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虽然卢曼、哈贝马斯的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概念都和帕森斯

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胡塞尔现象学有关，但二者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将社会系统的环

境分为可通过技术掌控的外在物质自然、社会共同体的内在自然，以及其他社会系统［27］（P9）。通过

基于形式语用学的交往行为，行动者能够通过技术避免外在自然的偶然性，并对内在自然的意识

形态压迫进行批判。因此社会系统主要是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来避免环境的偶然性对社会造

成的损害［28］（P3）。卢曼则将系统与作为其他系统的环境二者的区分看成在系统自身内做出的，系统

则处于运作封闭的状态，不会直接和环境发生关系［29］（P66）。如此一来，社会系统对环境的观察就

是社会系统内意义的建构。通过在环境中选取议题，不同系统能够通过自我建构的方式指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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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因此社会系统既是自足封闭的，又是动态开放的［30］（P123、124）。卢曼彻底分离了主体的心理系

统与社会系统，前者虽然能够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并不对赋予意义或社会交流作出决定性

的贡献。相反，个体只有基于系统的意义建构才能成为社会成员［31］（P317）。这样，哈贝马斯基于理

想环境的交流总已依赖于系统封闭性的建构，通过主体间性的理性共识或理想的交流环境进行商

谈的可能性总已被系统不可化约的偶然性所破坏，因为在卢曼看来，偶然性不仅不可能通过主体

间性的交往行动压抑，而且肯定性地构成了系统间的沟通［32］（P92-110）。这样的系统论意义观不仅不

考虑主体，甚至将交互主体性也舍弃，基于理想性共识的交往行为反而会成为系统相互沟通的阻

碍，因为前者忽视了系统间的不透明性对系统自足性与意义建构的肯定作用［33］（P25-74、P171-221）。

第二，对社会系统与环境的不同理解进而造成他们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问题上的重大差异。

哈贝马斯批判意识哲学主体性传统，但社会性的共同体代替了主体性，其形式语用学也预设了主

体的真诚、自由等条件。卢曼的出发点却是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各自独立，因此无论是主体性

还是主体间性，都不是语言与沟通的载体。在哈贝马斯看来，卢曼对主体的轻视造成他的系统论

只能描述社会现状，丧失了解放与批判的维度［34］（P51、52），而卢曼则认为哈贝马斯基于理想处境的

交往行为会导致理想性的规范与现实完全脱节。因此，主体间性问题就同样指向客观规范性的

争论。

第三，哈贝马斯对卢曼的根本批评在于，系统理论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陷入了规范性的丧失，

因为复杂系统论将交互主体性的生活世界化约为许多独立的子系统，各个系统互为系统-环境关

系，这造成普遍规范的失效。公允地看，卢曼的理论更适应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而且他也通

过系统的自身指涉与他异指涉建立起各个系统间的沟通。系统论因此能够避免理想化的规范与现

实的复杂性形成对立，并在过程性的社会分化中通过议题的选择建立起各个系统的沟通。在这个

意义上，规范性不再是某种抽象的共识，而是系统与环境二者有差异的同一。

纵观上述三点，批判理论与复杂系统论的对话可以说是在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与后现代的分化

状况中寻求平衡的尝试。这对处于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专业主义与多元主义之争的新闻客观性

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哈贝马斯对卢曼的批判提醒人们将批判性反思融入对复杂社会的描述中，

而卢曼的理论也让人们意识到，理想对话处境在现实社会中的局限性。

由此可以发现，以系统封闭运作为基础的建构主义，能够通过系统与环境的指涉来维持社会

的多元性，同时也能避免多元性造成各个社会领域的互不关联。但它偏向于描述信息在社会与媒

介之间的传递过程，与客观性概念的规范性及其暗含的批判性维度存在张力，强调媒介建构易于

从多元主义滑向相对主义，最终再次取消客观性的规范性与批判意义，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后真

相”概念与媒介建构的紧密联系上。后真相意味着“这样的情形，在其中客观事实对公共意见的

塑造不如情绪或个人信念有影响力”，而这尤其体现在 Web 2. 0 时代媒介对公众的影响上，人们尽

管接收着过量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因为互联网通过个人倾向的判定已经为用

户筛选了信息，导致“用户只接触志同道合的社区和信息的危险，而这不利于多元化”［35］（P306-309）。

实际上，这甚至会导致更消极的结果，即公众看似能够获得更全面的信息，避免某种刻意塑造的

意识形态，可媒介对信息的筛选反而更加限制了公众的视角，并造成一种仿佛更加客观的假象，

从而让公众陷入无法看到其他视域的桎梏之中。如果说将真相视为一种话语效果本应达到批判意

识形态、促进社会民主与多元化的目的，那么后真相时代的媒介建构，反而导致个体在自身倾向

的封闭中与他者对立，最终导致普遍的相对主义。许多学者早就对媒介图像在社会领域中的意义

感到担忧：“媒体的运作方式通常是促进冷漠、愤世嫉俗和静默，而不是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参与。

此外，所有的趋势似乎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即越来越多的信息来自更少和更大的生产商，

言说的内容越来越少。”［36］（P373-393） 这一情况在互联网时代似乎只是加剧，如果说在传统媒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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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者或新闻工作者能够通过对事件的报道与跟进介入社会现实，并通过社会反馈的意义重新

理解并修正自己最初的观点，那么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反而可能导致受众的认知封闭，也对新闻从

业者介入社会现实造成了阻碍。这种情况既印证了卢曼对社会分化与媒介建构自反性特征的看法，

又对他的系统能够通过自身指涉与他异指涉进行沟通的观点形成了挑战，新的大众媒介或许会加

剧系统的封闭，却并不一定能导致系统的开放。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困难，社会分化与媒介多元化的现实也说明，批判诠释学的规范性理想

需要内在的调整，并应该尝试联系媒介建构与客观规范性的理想。当新闻客观性不再是一个抽象

的标准，而是新闻工作者如何理解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时，这也意味着新闻伦理需要在媒介建

构高度复杂的时代进一步自我理解，因为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与实施，正是新闻伦理的体现。宣

扬社会的多元化、强调媒介建构造成的后真相效果，既可以是意识形态批判，也能够成为新的意

识形态，因为人们不可能拒绝一切媒介建构，因此人们对客观性的拒绝只是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

让自己接收信息的方式为私人倾向所主导。新闻客观性的规范性与意识形态批判特征因此不会因

为媒介建构的复杂化而失去意义，后者恰恰说明了新闻客观性的现时意义与重要性。

四、结  语

虽然新闻客观性不断经受着各方面的怀疑与攻击，但任何试图将客观规范消解为意识形态的

做法都在最后揭示自身为意识形态。这从反面证实，尽管新闻客观性内在有着意识形态的维度，

这一维度的原因却不是出于人为，而是扎根在诠释与意义本身中。正是由于一切理解、交往与沟

通都有陷入意识形态的危险，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理解与解释之中，并且属于

客观性的规范方面。或许正是由于内在于新闻客观性的解释与批判的张力、事实与规范的张力，

人们才会不断在怀疑中确认自己情感与理性上对客观性的诉求。李普曼就曾揭示了这种追求客观

性背后的情感驱动：“当我们的头脑深刻意识到人类思想的主观性时，我们的心灵却前所未有地迸

发出对客观方法的热情。”［37］（P256）所以，虽然“一旦业界普遍接受了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无法克服

的观点，客观性就沦为一种纯理想”［38］（P143），但这种理想的“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

是 用 来 为 权 威 、 特 权 提 供 掩 饰 ， 而 是 用 来 遮 掩 我 们 在 凝 视 现 代 社 会 时 眼 神 中 流 露 的 失 落

感”［38］（P145）。在话语实践层面，新闻客观性的含义受社会政治和商业等因素影响而不断变迁，它在

确定性与相对性的两极之间摇摆，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即便在它遭到最严厉批评的情况下，人们

仍然不自觉地相信透过新闻能够把握事实，媒体实践仍然有其关于客观性规范的运行机制。正如

解释学的逻各斯存在于对话之中，并不存在任何最后和确定的终结，新闻客观性也存在于必然的

张力之中，从而成为饱受怀疑和批评的“不死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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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ity of News under the Tension of Criticism，Norm and F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Hermeneutics and Related Debates

LIU Guo-qiang，TU Xiao-rui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s betwee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hermeneu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bates of Gadamer， Habermas， Derrida， and Luhmann about objectivity and normative 
problems， and combines the thought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ics and the concept changes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with the aim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involved in the theory.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Gadamer and Habermas， objectivity will manifest itself as a dynamic process integrating 
normative and critical processes.  Based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ispute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Luh⁃
mann’s system theory on objectivity， the significance and difficulties of objective standardization are further 
demonstrated， and a new perspective is provided for understanding objectivity as the tension between fact and 
norm.  Whether it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doubt and controversy，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always finds its 
footing in the complex tension of ideas， thus becoming the immortal god.
Key words：hermeneutics； journalist objectivity； Gadamer； Habermas； 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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